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技與兒少英語研究所
 114 學年度教育學程生甄選申請表

申請期間:3月1日至3月10日止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學號
	
	班級
	

	畢業系所
	大學
學系
	手機
	

	身分證字號
	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
	

	報考類別及未來擬任教學科
	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專長
(務必依附錄七，p.24擇1專長或群科填寫)
□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□特教身心障礙學程

	導師簽名
	
	未來擬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培育學系所勾選及核章
1.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非屬擬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培育學系所之考生報考。
2. □同意  □不同意本考生(研究生)下修本系輔系課程。
系所承辦人核章：
系所主管核章：

	承辦人
	
	

	所長簽章
	
	

	以下資料於錄取驗證時審查人員填寫

	第一學期學業
平均成績
	操行成績
	小過以上紀錄

	分

	分
	□有
□無

	注意事項
	1. 申請資格(皆須符合)：
(1)甄選學年度之第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85分(含)以上；
(2)甄選學年度之第一學期「操行」成績達85分以上；
(3)無小過以上紀錄。
2. 錄取生須於3月10日前繳驗成績單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經審查資格不合上述規定者，取消錄取資格。

□本人已詳閱本所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之規定。
(請勾選並簽名確認)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/日期)



